五邑大学篮球架项目（招标编号：JM2006-B098）                      　　                     招标文件

一、商务要求

1、 本次招标内容为鹤山市古劳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投标人不得将本项目中的内容拆散来投标。在此轮服务期限内，鹤山市古劳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由本项目的中标供应商提供。
2、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当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且具有良好的信誉；

（2）投标人应当在鹤山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完成有关市容环境卫生营运登记备案手续；

（3）投标人应当具有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能力，能应付日常和应急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详细列出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本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管理、服务负责人的学历、职称、从事相关工作的时间，承担过类似项目名称、责任内容、完成日期以及其它业绩证明材料。

4、 投标人应当说明与本项目类似的其它项目的业绩和服务情况等。

5、 投标人应当提供相关的财务及资信情况资料，以证明其经营状况以履约能力。

6、 投标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1）工人工资、福利、劳工意外保险费、社保费、节假日加班、管理人员费用、员工福利等；（2）劳保用品、服装费：一切劳保用品、服装费用；（3）培训费：一切专业培训、办证费用；（4）工具材料费：除采购人提供以外所需的工具及材料；（5）设备费以及办公费：除采购人提供以外所需的设备以及办公设备费用；（6）物资费：所有清洁剂、洗涤剂、消毒剂等；（7）水电费；（8）车辆维修保养、车辆（年审、年票、保险、营运费）费用；（9）营业利润、应缴的税费等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
7、 采购合同由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

8、 验收标准：以国家现行相关管理条例为验收标准。
9、 管理及监督：采购人协助中标供应商进行相关服务工作。采购人将派专人监督中标供应商相关服务工作标准，并有权不定期对中标供应商的相关服务工作进行满意度调查。
10、 本期服务有效期：本期服务有效期为5年，从合同签订生效且提供服务之日起开始计算。在此轮服务期限内，鹤山市古劳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由本项目的中标供应商提供。

11、 付款方式：按月付款。采购人凭发票每月10日前将上月服务费支付给中标供应商。

12、 在中标后的整个作业期间，投标人若发生人身伤亡、财物或其它损失，无论何种原因所致，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均不负责。
13、 投标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仪式，随时接受评标委员会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予以正式解答。

二、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及服务范围

鹤山市古劳镇面积65平方公里，有12个行政村、一个社区、160个自然村，常住人口28995人，外来务工人员约20000人，分为三大片区；古劳片区包括有古劳村、丽水村、麦水村、茶山村、双桥村、上升村、新星村；连城片区包括有下六村、连城村、连南村、连北村、大埠村。墟镇片区包括三个圩镇，一个工业区：即古劳圩、双桥圩、升平圩，三连工业区（包括下六小区、厂企200多间）。本次招标范围：包括由镇负责集中清运的连城村、连南村、新星村、上升村、双桥村五个行政村以及古劳圩镇、三连工业区厂企及我镇其他区域厂企、双桥圩、升平圩、龙古三连公路沿线、西江大堤古劳段沿线等。本次招标范围日产垃圾约30吨，其中农村日产生活垃圾约17吨，厂企圩镇日产垃圾约13吨。

（二）服务工作内容与相关要求

一）服务工作内容：

1、圩镇范围街道保持干净，做到无泥沙，无积垢，无果皮等垃圾。

2、定期清洗垃圾箱。每月定期清理一次（一年不少于十二次）古劳圩范围内下水道的沙井泥沙，并负责三个圩镇的公厕管理及保洁清洗工作。

3、古劳圩镇范围内街道实行12小时清洁制度，三连工业区街道（包括工厂其他副道）实行8小时清洁制度。

4、招标服务范围所有的垃圾（包括三个圩镇、三连工业区厂企、5个行政村）必须做到日产日清，每天及时把全镇各村收集点内的垃圾和全镇各厂企的垃圾清运到镇的垃圾中转站，并配合做好中转站的压缩转运工作。清运工作必须在每天早晨7时开始清运，做好清运车辆的管理，在运输过程中要注意交通安全，不造成垃圾清运二次污染。

5、要配备足够的清扫保洁人员，清运车辆司机及随车工，工作人员不少于40人。

二）服务工作质量标准：

1、地面保持干净，做到无任何垃圾、污物、痰液等，非雨天时保持干爽。 

2、地面有废弃杂物要及时清理、保洁。 

3、地面有油渍、污液时及时清洗。 

4、垃圾收集点内垃圾每天及时清倒，周围无不雅、异味。 

5、出水渠保持畅通。 

6、地面及附设物无明显青苔、杂草。 

7、各类标识、墙壁有不当广告、张贴物时要及时清理并不留污痕。 

8、清扫、清洗地面及公共附设物时不过分扬尘、无过分噪声。

三）拟投入机械设备要求：

投标人应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配备完毕满足服务项目所必需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机械设备：

1、配备知名品牌4吨以上挂桶式垃圾车2台（附图），并配备相应的挂桶式垃圾桶60个。

2、配备知名品牌1.5吨拉臂式垃圾车3台，并配备相应有盖垃圾箱20个。

3、配备足够的手拉式垃圾车（专供保洁员使用）。

4、配备足够的其他保洁工具。

一切上述设备、工具由投标人负责配备并进行管理、维修等，车辆年审、车辆保险及其相关费用均应由投标人负责。

四）其它服务要求

 1、劳工聘用、工资福利：投标人所聘用的工作人员及工资福利均由投标人负责，所聘用的工作人员与采购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所聘用的工作人员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必须报采购人备案。

2、如遇节假日或重大活动，或检查评比等活动，投标人必须服从采购人的工作安排，对垃圾收集相关工作时间和次数进行调整。

3、投标人应教育工人遵纪守法，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不参与黄赌毒活动，不做破坏社会治安和破坏市容环境卫生的事。

4、投标人应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工人穿着统一的环卫工作服，佩戴安全生产标志，遵守交通规则，安全作业，发生事故由投标人负全部责任，采购人不负任何责任。

（三）检查与处罚标准

 1、投标人应严格按照服务内容和要求做好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工作，采购人每月收到3次或以上因投标人服务质量的投诉，采购人则在当月对投标人处人民币5000元以上、人民币10000元以下罚金。 

 2、履约保证金：采购人从合同签订生效且提供服务之日起第一年前两个月的服务费中扣除当年服务费的10%作为投标人服务期内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于服务期满后15个日历日内予以无息退还。如在服务期内，投标人无故自行中止履行合同义务或因违反合同有关规定被采购人终止合同的，所有履约保证金归采购人所有；若投标人有处罚事项而拒交罚款的，其罚款则可在履约保证金中扣取，若履约保证金不足罚款金额的，采购人可从当月服务费中扣取；若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内出现不足当年服务费10%的，采购人应在下月服务费中扣足。

（四）本期服务有效期：本期服务有效期为5年，从合同签订生效且提供服务之日起开始计算。在此轮服务期限内，鹤山市古劳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由本项目的中标供应商提供。
（五）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费用

1、本项目的最高限价为人民币200万元/年，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

2、投标报价为投标人所提供鹤山市古劳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清运服务每年的价格，该服务价格在此轮服务期限内将不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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